
彰化縣社頭鄉敬老禮金發放作業辦法 

修正總說明 

    為弘揚敬老美德，增進老人福祉，落實照顧老人福利。本次本鄉敬老禮金

發放作業辦法修正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重陽禮金發放對象，以彰化縣政府系統產出名冊為主。(第二條) 

二、 調整重陽禮金發放對象及金額。(第三條) 

三、 修正本所重陽禮金發放期程，與彰化縣政府重陽敬老禮金發放時間一致

(第四條) 

四、 修正施行日期（第七條） 

 

 

 
 
 

 
 
 

 
 
 

 
 
 

 



彰化縣社頭鄉敬老禮金發放作業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發放對象為設籍社頭

鄉（以下簡稱本鄉）鄉民於

當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長者

(依彰化縣政府重陽敬老禮金

發放資格及名冊為準)、結婚

六十週年鑽石婚、七十週年

白金婚及八十週年橡樹婚夫

妻(以本所調查名冊為準)。 

    發放期間死亡者可由家屬

代領，發給敬老禮金（請註

明死亡日期），以示對長者敬

意。            

第二條  發放對象為設籍社頭

鄉（以下簡稱本鄉）鄉民於當

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長者、結

婚六十週年鑽石婚、七十週年

白金婚及八十週年橡樹婚夫妻

(以本所調查名冊為準)。 

    以上發放對象須於當年度 

一月一日(含)前即設籍本鄉且

直到發放期間均未遷出本鄉

者。 

    發放期間死亡者可由家屬

代領，發給敬老禮金（請註明

死亡日期），以示對長者敬

意。 

修正重陽禮金發放對象，

以彰化縣政府系統產出名

冊為主，刪除第二項條

文。 

 

 

  

第三條  發放標準如下： 

一、年滿六十五歲至七十九歲

長者：每人新臺幣一千元整。 

二、年滿八十歲至八十九歲長

者：每人新臺幣二千元整。 

三、年滿九十歲至九十四歲長

者：每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         

整。  

四、年滿九十五歲至九十九歲

長者：每人新臺幣六千元整。                              

五、百歲人瑞：每人新臺幣一

萬元整及禮品。 

六、鑽石婚、白金婚及橡樹婚

夫妻：每對新臺幣四千元整 

第三條  發放標準如下：  

一、年滿六十五歲至七十九歲

長者：每人新臺幣五百元整。 

二、年滿八十歲至八十九歲長

者：每人新臺幣一千元整。 

三、年滿九十歲至九十九歲長

者：每人新臺幣一千六百元

整。 

四、百歲人瑞：每人新臺幣 

一萬元整及禮品。 

五、鑽石婚、白金婚及橡樹婚

夫妻：每對新臺幣四千元整 

及禮品 。     

一、 修正敬老禮金發放金

額。 

二、 款別調整 :因應發    

放對象年齡層及額度 

修正，新增第四款。 

 



及禮品。 

第四條  發放方式： 

一、本所重陽敬老禮金：配合

彰化縣政府辦理重陽敬老禮    

金發放，採匯款轉帳及現金發

放二者並行。領取時間依當年

度彰化縣政府重陽敬老禮金

發放工作時間表。             

二、百歲人瑞：由本所親往祝

賀時發放。 

三、鑽石婚、白金婚及橡樹婚

夫妻：配合本所辦理重陽敬老

表揚活動時發放。      

第四條  發放方式： 

一、本所重陽敬老禮金：配合

彰化縣政府辦理重陽敬老禮金

發放，採匯款轉帳及現金發放

二者並行 。 

二、百歲人瑞：由本所親往祝

賀時發放。 

三 、鑽石婚、白金婚及橡樹

婚夫妻：配合本所辦理重陽敬 

老表揚活動表揚活動時發放。 

   本敬老禮金發放以重陽節

前開始發放為原則，因故無法

發放者，得延至當年十一月三

十日止，逾期未領者，不再補

發，一律繳回公庫。。 

依彰化縣政府重陽敬老禮

金發放時間表，配合彰化

縣政府賸餘款繳回時程辦

理結案。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一月一

日起生效施行。 

 明定修正條文生效日 

 


